
河西学院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评选办法

（院办字〔2018〕2 号）

为了鼓励广大学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，努力成为德智

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依据教育部有关精神并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本校应届毕业班的普通本专科学生。

二、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评选条件

（一）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．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讲究社会

公德，有良好的文明习惯和品行修养；

2．学习目的明确，勤奋刻苦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课外科

技文化活动；

3．积极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，对所承担的社会工作认真负

责，坚持原则；

4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按照《高等学校体

育基本标准（2014）4 号》规定，测试成绩达到 60分以上（含 60分）；

5．毕业综合考评在全班名列前 30％以内；

6．本科学生获得过一次二等以上年度奖学金；专升本学生，获

得过一次三等以上年度奖学金，专科期间的获奖情况可计入评选条件

（按学期评选获得者，两次折合一次计）；专科学生，获得过一次三



等以上年度奖学金。

7．补考课程不超过 1 门；

8．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；

9．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应从本学院的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

中推荐。

（二）满足以上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者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

荐评选：

1．在校期间获得单项奖学金者；

2．连续担任学校、学院、班团学生干部二年以上且在毕业学期

仍担任职务者。

（三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且符合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必备条件者，

可直接推荐为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；

1．“国家奖学金”获得者；

2．获省部级以上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共青团

员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等荣誉称号者；

3．获得学校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三次（含）

以上者。

以上推荐名额须在班级评选比例限额内。

院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评选条件可根据本院的实际情况，可另

行增设评选条件，并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批、备案后实施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按班级人数的 20％评选；



四、评选时间

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各学院每年 11 月 20 日开始评选，12

月 20 日结束，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评选工作以班为单位组织进行，要体现民主、择优的原则。

（二）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，确定

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初选名单，在学院内公示三天，同时填写《优

秀毕业生审批表》，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各学院报送的材料，并在全校范围

内公示三天，将公示后结果报学校审定。

（四）如发现弄虚作假或未达到毕业要求的，经核实取消荣誉称

号。

六、奖励及有关事宜

（一）校级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，由学校表彰奖励，《优秀毕业生

审批表》装入本人档案；

（二）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已获得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

荣誉称号：

1．优秀毕业生预评后，不能如期毕业的；

2．学生毕业离校前因违纪、违法受到学校纪律处分或受到治安、

司法处理的。

七、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八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以前规定有与本办法不符的，



均以本办法为准。




